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

公开摇珠选择评估机构

操 作 规 则

一、摇珠活动由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开发利用与用途管制股负责主持，通过报名的先后顺序确定评估机构代码，再分别以摇珠方式确定为位于汕头市潮阳区文光棉西路工商大楼西侧，用地面积4883.56平方米（折合7.325亩）的一宗国有土地原规划条件下剩余使用年限楼面地价以及现状条件下剩余使用年限楼面地价进行评估的2家受托机构。
二、摇珠的地点和时间安排

摇珠地点：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五楼会议厅；

摇珠时间：2021年7月13日下午4时。

三、申请条件

具备土地评估从业资质，同时已取得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从业备案确认书》（有效期内）的评估机构，可于2021年7月13日下午3时30分前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同时提交申请书、报名表（包括有效期内的《备案与信用等级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复印件，复印件须盖申请单位公章，并核原件）。参与摇珠的各评估机构应在参加摇珠活动的报名表上签署同意参加本次摇珠活动、认可本次活动《操作规则》和《委托评估协议书》的声明书。委托他人代理的还应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应注明委托事项和委托权项）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核原件）。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审验申请人资格，符合条件要求的按报名先后取得顺序号。

（一）确定评估机构代码

1、摇珠主持人清点参加机构代码申请人的代表身份，明示机构代码的摇珠规则。

2、评估机构报名先后顺序作为各机构的摇珠代码，例如***公司报名顺序为一号，则该公司的摇珠代码为1号，以此类推。

3、将标有号码的珠子交由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现场监督代表及申请人代表审验。

4、参加摇珠的评估机构在摇珠代码结果确认表上签名确认。

（二）确定受托土地评估机构

1、主持人再次确认参与摇珠当事人的身份和机构代码，明示摇珠确定受托评估机构的规则，宣布摇珠开始。

2、摇珠主持人将标有申请人代码的全部珠子投入摇珠机，依次摇出2粒珠子，第一粒、第二粒的珠子号码与申请人的代码一致的，为该宗国有土地剩余使用年限楼面地价评估的受托人。

3、摇珠确定的受托评估机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在摇珠结果确认表上签名确认。

4、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现场监督代表监督整个摇珠过程，宣布摇珠结果是否有效。

5、经摇珠确认的受托评估机构（即受托人），在摇珠结活动结束后当即到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二楼开发利用与用途管制股领取评估所需相关文件资料并签订《委托评估协议书》。

汕头市自然资源局潮阳分局  

                       2021年7月12日

